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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规程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规程由山东省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规程起草单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山东省畜牧总站、海阳市畜牧兽医局。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成海建、宋恩亮、张清峰、万发春、游伟、宋磊、张寿光、刘晓牧、刘桂芬、

谭秀文、刘倚帆、张相伦、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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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鲁牛养殖场防疫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利鲁牛养殖场的防疫条件、防疫管理、疫病预防、疫病监测、疫病净化和根除以及档

案管理要求。 

本规程适用于各种不同规模的利鲁牛养殖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10年第7号令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67号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6年第666号 《兽药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3年第2号 《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 

农医发〔2017〕25号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利鲁牛 

是以鲁西牛为母本，以利木赞为父本，经杂交选育、横向固定和纯种选育培育而成，含利木赞牛血

统62.5 %，鲁西牛血统37.5 %。毛色多为棕红色和棕黄色，角型以龙门角为主。 

4 防疫条件 

4.1 养殖场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相关规定并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4.2 养殖场舍内生态环境质量及卫生指标、空气环境质量及卫生指标符合 NY/T 388；土壤环境质量及

卫生指标符合 NY/T 1167；饮用水质量和卫生指标符合 NY/T 5027。 

5 防疫管理 

5.1 养殖场应建立出入登记制度和消毒设施，生产区设有专用通道及更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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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养殖场建立防疫管理体系，包括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记录等。 

6 人员管理 

6.1 养殖场工作人员持健康证上岗，进行 2 次/年健康检查，如患传染性疾病应及时在场外治疗，痊愈

后方可上岗。 

6.2 养殖场工作人员经更衣消毒后方可进入生产区，外来人员经更衣消毒后按要求进去指定场区。 

7 疫病防治 

7.1 消毒 

7.1.1 养殖场根据当地特点建立消毒制度，养殖场区暖季 5 d～7 d 消毒 1 次，冷季 10 d～15 d 消毒

1 次，常用消毒剂见附录 A。 

7.1.2 养殖场区门口和生产区入口设有消毒池，外来进入车辆需经消毒后方可进入。 

7.1.3 养殖场饲喂通道和饮水槽每天进行清理和刷洗，每 3 d 消毒 1 次。日常用具定期进行清理和消

毒。 

7.1.4 养殖场进牛前 10 d 对隔离场舍进行预防性消毒，场舍常规带牛消毒应进行 2 次/月，不带牛消

毒应进行 1次/月。 

7.1.5 病牛进入隔离场前和离开隔离场后对隔离场进行消毒，育肥牛出栏后对该舍立即彻底清扫、冲

洗和严格消毒。 

7.1.6 养殖场定期对利鲁牛进行驱虫，常用驱虫药见附录 B。 

7.1.7 养殖场内粪污应进行堆积发酵并定期喷洒杀虫剂。 

7.1.8 养殖场内死亡的利鲁牛应按《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相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7.2 免疫 

7.2.1 养殖场根据本地区疫病流行情况，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推荐免疫程序见附录 C。 

7.2.2 养殖场严格按照免疫程序进行口蹄疫的免疫预防工作，应免密度必须常年保持 100 %，有效免

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在 70 %以上。 

7.2.3 有条件的养殖场可根据免疫抗体监测结果，实施补免。免疫后注意观察牛只反应，出现异常情

况及时诊断处理。 

7.2.4 利鲁牛免疫后应按照《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佩带防疫耳标，耳标脱落后应

及时上报和补打耳标。 

7.3 兽药 

7.3.1 养殖场所用药品应从具有兽药经营许可证的生产企业或销售单位购买，兽药的使用应符合《兽

药管理条例》和《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照药物休药期规定进行治疗。 

7.3.2 药品应有专门的贮藏室并按要求进行分类存放，低温保存的生物药品、疫苗等应按规定置放于

相应温度的冰柜或低温冷藏柜内保管。 

7.3.3 用过的药品外包装等统一放置并定期进行销毁。 

7.4 疫病监测 

养殖场应做好日常动物疫病监测工作，配合当地动物疫控部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采样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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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疫病净化和根除 

7.5.1 养殖场应做好对牛结核病、布鲁氏菌病等疫病的监测净化，对检疫出的阳性牛按照《病死及病

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相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7.5.2 养殖场内、外发生传染病时应立即采取隔离、封锁等应急措施，及时向当地主管部门报告并对

场舍进行严格消毒，必要时采取扑杀等无害化处理措施。 

7.5.3 一旦确诊疫病后，严格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相关规定执行，做好无害

化处理。 

8 档案管理 

8.1 养殖场应建立防疫档案，并由专人管理，分类记录和归档，档案保存期限按《畜禽标识和养殖档

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8.2 档案记录统一规范，一牛一档，内容包括利鲁牛来源，兽药使用，消毒，免疫，实验室检测及结

果，发病死亡、无害化处理情况，销售记录等。 

 

 

 

 

 

 

 

 

 

 



DB37/T 3931—2020 

4 

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常用消毒剂 

常用消毒药见表A.1。 

表A.1 常用消毒剂 

药物名称 使用方法 使用规格 适用范围 

氢氧化钠 喷洒 1 %～2 % 空牛舍、运动场、消毒池、饲喂通道 

来苏儿 喷洒 3 %～5 % 用具、车辆 

氧化钙 
撒布 

粉刷 

粉剂 

20 %乳剂 

运动场、消毒池、粪沟 

牛舍墙壁、牛栏、地面 

过氧乙酸 
喷雾 

浸泡 

0.25 %～0.5 % 

0.2 % 

牛舍、运动场、产房 

用具 

新洁尔灭 清洗 0.1 % 用具 

百毒杀 
饮水 

喷雾、清洗 

1:10 000～20 000 

1:3 000 

饮用水 

牛舍、饲喂通道、用具 

次氯酸钠 喷洒 0.2 % 牛舍、运动场、饮水槽、饲喂通道 

二氯异氰尿酸钠 
饮水 

喷洒 

4 mg/L 

10 mg～20 mg/m2 

饮用水 

牛舍、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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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常用驱虫药 

常用驱虫药见表B.1。 

图B.1 常用驱虫药 

药物名称 使用方法 使用剂量 防治范围 

盐酸左旋咪唑片 口服 8 mg/kg 防治肠道线虫 

丙硫苯咪唑片 口服 10 mg～20 mg/kg 防治肠道线虫、吸虫和绦虫 

1 %伊维菌素注射液 肌注 0.03 mg/kg 防治线虫和螨病 

阿维菌素片 口服 33 ug/kg 防治线虫和螨病 

精制敌百虫片 口服 0.067 片～0.133 片/kg 防治胃肠道线虫、牛皮蝇蛆和蜱、虱、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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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推荐免疫程序 

推荐免疫程序见表 C.1。 

表C.1 推荐免疫程序 

疫苗名称 接种方法 免疫剂量 免疫期 

牛口蹄疫 O型灭活疫苗 皮下或肌肉注射 按说明书 6 个月 

牛口蹄疫 A型灭活疫苗 皮下或肌肉注射 按说明书 6 个月 

牛流行热灭活疫苗 颈部皮下注射 

成年牛：首次注射 4.0 ml/头，间隔

21 日，再注射 4.0 ml/头； 

犊牛（小于 6 月龄）：注射剂量减半。 

4个月 

牛多杀性巴氏杆菌病灭活疫苗 皮下或肌肉注射
体重100公斤以下：4.0 ml/头 

体重100公斤以上：6.0 ml/头 
9个月 

牛沙门氏菌灭活疫苗 皮下或肌肉注射 按说明书 6个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